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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
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
渝办发[2000]6号

　　
　　《重庆市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鉴于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关系到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的生活和社会稳定，市政府已委托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含所辖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寿险公司）办理此项专门业务，所需的管理费用（按保险本金5％计算）由所在地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筹集，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交办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投保时一次性拨付给寿险公司。

重庆市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办法

　　第一条　为确保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的基本生活稳定，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是指：男满50周岁、女满40周岁的农转非人员，经本人书面申请，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将该农转非人员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全额或者半额交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含所辖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寿险公司）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并代为向退养人员发放保险生活补助费和一定利差补贴的安置方式。
　　第三条　凡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安置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以下简称退养人员），均可按本办法办理储蓄式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权利。
　　第四条　储蓄式养老保险手续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填写由按本办法参加保险的人员本人签章的投保申请书，交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统一投保。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投保手续时，应与寿险公司签署储蓄式养老保险代办协议书，并提供退养人员清单和投保申请书，同时向寿险公司拨付保险金；
　　（二）寿险公司核收投保申请书和退养人员清单并收齐保险金后，予以承保，并按人签发《重庆市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金领取证》。该领取证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由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签章，寿险公司加盖农转非储蓄式养老保险代办专用章。
　　自保险本金划至寿险公司帐户，并以开户储蓄的当日为本保险的起保日。
　　第五条　发放保险生活补助费的有效期限从本保险的起保日起至被保险人死亡并领取保险本金时止；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提前退保的，发放保险生活补助费的有效期限至办理退保手续并领取保险本金时止。
　　第六条　每一退养人员的月发保险生活补助费为保险本金按起保日人民银行公告的5年定期存本取息储蓄利率计算的每月利息，至5年期届满。
　　从第二个5年期间开始，每5年再重新计算一次生活补助费发放标准，利率仍按照每5年期首日人民银行公告的5年定期存本取息储蓄利率确定。在5年期间均执行同一个利率不作变更。
　　第七条　利率的确定和月发标准的计算，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寿险公司自办毕承保手续后，于起保日次月的约定发放日起，按退养人员选择的全额或半额保险生活补助费发放方式，逐月向退养人员发给保险生活补助费，直至按第五条规定的保险生活补助费有效发放期限终止。
　　第九条　对按本办法办理了储蓄式养老保险的农转非退养人员实行利差补贴。即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5年定期存本取息年储蓄利率低于10％产生的利息差，由按本办法参加保险的人员所在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按“本金乘以10％与人民银行规定的5年定期存本取息年储蓄利率之差”的标准予以补足。人民银行规定的5年定期存本取息储蓄利率高于10％（含10％）时，政府不再补贴。
　　利差补贴等由市寿险公司按季与市财政部门结算，由区县（自治县、市）寿险公司按季发放。
　　提前全额领取保险本金的退养人员，在某5年存储期首日领取保险本金的，从该存储期首日之次月起停止享受利差补贴。
　　利差补贴有关事项如果需要调整，应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退养人员死亡，其受益人凭相关证明，按以下规定向寿险公司办理领取保险本金手续：
　　（一）退养人员在起保日或某个5年的存储期首日死亡，按投保时保险本金全额领取，同时停止发放保险生活补助费，保险有效期限终止;
　　（二）退养人员在某个5年存储期内（非存储期首日）死亡，其受益人可选择立即领取保险本金，亦可推迟至该5年存储期到期时领取保险本金:
　　1．立即领取保险本金的，其实际领取金额，按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执行。
　　2．推迟领取保险本金的，由受益人出具同意书，自退养人员死亡之日起至该5年存储期到期日期间，受益人可继续领取保险生活补助费，但不享受政府利差补贴。该5年存储期届满，受益人可全额领取保险本金。
　　第十一条　退养人员如遇下列情况，确须退保的，由退养人员提交退保申请书，且经其户口所在地或其居所地人民政府基层组织证明签章，并交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可向寿险公司申请提前领取全额或部分保险本金：
　　（一）被保险人患重大疾病或伤残；
　　（二）被保险人家庭遭受重大灾害事故；
　　（三）被保险人生活特别困难；
　　（四）其他正当理由。
　　第十二条　退养人员申请提前领取全额保险本金的，其领取金额、生活补助费和利差补贴按以下规定计算：
　　（一）在某5年存储期首日申请全额领取保险本金的，按投保时保险本金全额领取，同时停止发放保险生活补助费，保险有效期限终止。
　　（二）在某5年存储期内（非存储期首日）申请全额领取保险本金的，根据银行定期储蓄的规定，按领取当日人民银行公告的银行活期储蓄利率计算该5年存储期内利息，并从保险本金中扣回该5年期内已累计发放的保险生活补助费金额多于此利息支付的部分，剩余本金一次性领取，同时停止发放保险生活补助费，保险有效期限即行终止。
　　第十三条　退养人员申请提前领取部分保险本金的，其领取金额、生活补助费和利差补贴按以下规定计算：
　　（一）在某5年存储期首日申请领取部分保险本金的，其申请领取金额即为实际领取金额；其月发保险生活补助费和利差补贴，重新以保险本金余额作为本金，仍按该5年期起存时人民银行公告的银行5年定期存本取息储蓄利率计息，并作为退养人员月发保险生活补助费，其利差补贴亦按保险本金余额比例计发。
　　（二）某5年存储期内（非存储期首日）申请领取部分保险本金的，其申请领取部分按领取当日人民银行公告的银行活期储蓄利率计算该5年存期内的利息，并从申请领取的金额中扣回该5年期内已累计领取的保险生活补助费金额多于此利息支付的部分。余下的保险本金余额，仍按该5年期起存时人民银行公告的银行5年定期存本取息储蓄利率计息，并作为退养人员月发保险生活补助费，其利差补贴亦按保险本金余额比例计发。
　　第十四条　保险生活补助费、利差补贴的领取：
　　（一）退养人员凭《重庆市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金领取证》和身份证明分别按月和按季到寿险公司领取。委托他人代领的应提供代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由被代领退养人员签字认可的委托代领书。委托代领书每年由退养人员本人亲自到寿险公司办理，他人不得代为办理；
　　（二）凡隐瞒退养人员死亡事实，继续领取政府利差补贴的，多领部分从本金中扣回。
　　第十五条　退养人员或其受益人领取保险本金时，应向寿险公司提供以下单证：
　　（一）填写保险本金领取申请书并交还《重庆市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金领取证》；
　　（二）户口所在地或居所地政府基层组织和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签章认可的退保申请书及有效身份证明，委托代领者应提供退养人员的有效委托代领书和代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三）退养人员死亡的还应提供：
　　1．公安部门或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出具的被保险退养人员死亡证明书；
　　2．退养人员的户籍注销证明；
　　3．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第十六条　投保申请书中受益人由退养人员自行指定并填写，如未指定（填写）的，以法定继承人作为受益人方式处理。受益人为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应列明受益份额，未列明受益份额的按平均受益份额处理。
　　第十七条　本办法执行中有关具体问题由重庆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9年1月1日以来办理的征地农转非退养人员储蓄式养老保险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